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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6月1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6月10日 13点 00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9层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6月10日

至2022年6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4 2021年年度报告 √

5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7 2021年度董事薪酬分配议案 √

8 2021年度监事薪酬分配议案 √

9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2022年自营业务规模的议案 √

11.00 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1.01

与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

交易

√

11.02 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

12 关于修订《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3

关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

1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

15 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议案 √

16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1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8 关于开展债务融资工作授权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公告已于2022年3月24日、2022年4月29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22-004号、2022-005号、2022-013号）并刊载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另行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公司网站

（www.glsc.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7、议案18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1、议案1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11.01时，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国

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国联地方电力有限公司、无锡民生投资有限公司、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

公司、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11.02时，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相关企业、关联自然人应回避表决。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H股股东登记及出席须知请参阅公司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发布的

2021年度股东大会通告和其他相关文件。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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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内资股股东（A股股东）

1、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 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东会

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证券账户

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

托书（格式见附件1）、证券账户卡。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证券

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证券

账户卡。

2、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自然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由股东本人签字，法人股东

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3、提请各位参会股东，在股东登记材料上注明联系电话，方便会务人员及时与股东取得联系。 发传

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股东登记材料原件并转交会务人员。

（二）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H股股东）

详情请参阅公司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发布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通告和其他

相关文件。

（三）现场会议登记时间及地点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为2022年6月10日12点30分至13点00分。现场会议登记地点为江苏省无锡市金

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9层会议室。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10-82833209

传真：0510-82833124

邮箱：glsc-ir@glsc.com.cn

（二）本次会议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附件1：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6月1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 2021年年度报告

5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 2021年度董事薪酬分配议案

8 2021年度监事薪酬分配议案

9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2022年自营业务规模的议案

11.00 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01

与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

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11.02

与其他关联法人、 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

交易

12

关于修订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议案

13

关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2022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5 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议案

16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1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8 关于开展债务融资工作授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如为自然人股东，应在“委托人签名” 处签名；如为法人股东，除法定代表人在“委托人签名” 处

签名或加盖人名章外，还需加盖法人公章。

3、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4、股东可委托一名或多名受托人出席及投票，委托超过一位受托人的股东，其受托人只能以投票

方式行使表决权。

5、请将填妥的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24小时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并在出席会议时提供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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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退休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长冯毅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自2022年5

月11日起不再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冯毅先生的离任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上述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的补选，董事长的选举工作。

鉴于新任董事长的选举尚需经过相应的法定程序，根据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

半数以上的董事共同推举公司董事、总裁于顺廷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起止日期自2022年5月11日

起至新任董事长选举就任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对冯毅先生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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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

公司甲硝唑片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双鹤利民” )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颁发的甲硝唑片(以下简称

“该药品” )《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2B01849)。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通知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药品通用名称：甲硝唑片

英文名/拉丁名：Metronidazole�Tablets

剂型 片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规格 0.2g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YBH05162022

原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37021169

申请内容

1、本品为BCS分类I类，属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发布可豁免或简化人体生物等效性

(BE)试验品种的通告》(2018年第32号)收载品种(通告附件编号：21，289目录编号：4)，经评估，可

免于开展人体BE研究。 2、根据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再研发需要，变更了制剂处方中

的辅料和生产工艺；3、依据再评价研究结果，修订了本品的质量标准及贮藏条件；4、依据再评价

研究结果并参考参比制剂药品说明书，修订了本品的药品说明书及包装标签；5、依据相关规定，

在药品说明书和包装标签上增加上市许可持有人信息。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

发〔2015〕44号)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

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同时同意本品处方工艺、质量标准的变

更。 质量标准、说明书照所附执行，有效期为18个月。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名称：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

二、药品相关情况

甲硝唑为硝基咪唑衍生物，用于治疗和预防鉴定为或怀疑是由厌氧菌导致的感染。 本品对多种病原

微生物有抑制活性，特别是拟杆菌属、梭杆菌门、梭菌属、真细菌类、消化球菌属、消化链球菌属、厌氧球

菌和阴道加德纳氏菌，也对滴虫、溶组织内阿米巴、贾第鞭毛虫、结肠小袋纤毛虫和麦地那龙线虫等有治

疗作用。

双鹤利民自2017年启动该药品的一致性评价工作，于2020年11月20日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一致性评

价，于2020年12月7日获得受理通知书，并于2022年4月22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通过一致性评价。

截至本公告日，双鹤利民就该药品开展一致性评价累计研发投入为人民币413万元(未经审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甲硝唑片由赛诺菲公司研制，商品名为FLAGYL，于1960年1月在法国上市。 根据目前获取的全球

71国家药品销售数据库显示，2021年FLAGYL全球销售额为5,347万美元。

国内市场，根据国家药监局信息显示，中国境内已批准上市的甲硝唑片共有509家企业(含双鹤利

民)，其中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18家(含双鹤利民)；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1年国内医疗市场甲

硝唑片销售总额(终端价)为7,202万元人民币，其中市场份额排名前5名的企业分别为远大医药(中国)

71.87%，四川科伦药业22.02%，山东鲁西药业0.95%，云鹏医药集团0.86%，西南药业0.58%。

双鹤利民该药品2021年销售收入为294.7万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该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将进一步提升公司该药品的质量，有利于未来的市场销售和市场竞争，

并为后续开展一致性评价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

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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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双鹤” 或“公司” )股票于2022年5月9日、5月10日、5

月1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2年5月9日、5月10日、5月1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未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

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针对近期市场有关公司与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实生物” )合作事项的传闻，公

司已于2022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披露了《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及阿兹夫定片委托加工生产框架协议的公告》。截至目前，前述合

作尚无其他进展。

公司不存在可能或已经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其他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不涉及热

点概念事项等。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冯毅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自2022年5月11日起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等职务，经半数以上

董事推荐，由公司董事、总裁于顺廷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规定，待股东提名候选董事后，尽快完成董事补选及董事长选举程序。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其他需核实并披露的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2年5月9日、5月10日、5月1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股价剔除大盘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二)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公司与真实生物战略合作事项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与真实生物签署的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是对双方权利义务原则性的约定。 协议

涉及的合作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 委

托加工生产框架协议涉及的阿兹夫定产品，公司不享有其所有权，仅为受托加工生产企业，具体订单计

划、结算方式、交货期限以及质量要求等需另行签署委托合同。 阿兹夫定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结果尚未

公开发布，新增适应症尚未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战略合作对公司2022年业绩的影

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针对上述合作事项的进展，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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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1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的交易时

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公司办公楼三楼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军。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4人，代表股份4,410,067,36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41.89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846,251,3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36.53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代表股份563,815,9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56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3人，代表股份564,320,89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60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504,9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004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2人， 代表股份563,815,99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561％。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席了

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2、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4,407,663,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反对397,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2,006,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16,58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39％； 反对

39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4％；弃权2,006,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56％。

表决结果：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4,407,663,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反对397,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2,006,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16,58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39％； 反对

39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4％；弃权2,006,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56％。

表决结果：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及2022年财务预算安排的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4,299,825,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002％；反对110,241,

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99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54,079,1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4647％；反对

110,241,6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535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07,694,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62％；反对2,302,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2％；弃权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1,948,4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96％；反对2,

302,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80％；弃权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4％。

表决结果：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4,407,669,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6％；反对397,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2,000,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1,922,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50％；反对

39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4％；弃权2,000,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46％。

表决结果：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2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03,112,7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23％；反对6,948,5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76％；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7,366,2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676％；反对6,

948,54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313％； 弃权6,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表决结果：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开展2022年度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09,692,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368,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4％；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3,946,29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6％； 反对

368,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3％； 弃权6,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表决结果：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395,934,8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95％；反对12,125,6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50％；弃权2,006,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0,188,3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957％；反对

12,125,6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487％；弃权2,006,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56％。

表决结果：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有色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与本议案相关的关联股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截至股权登记日，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845,746,464股，已回避对本

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444,701,9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8030％；反对119,612,8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1959％；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4,701,9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8030％；反对

119,612,8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959％；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表决结果：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09,694,3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372,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3,947,89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9％； 反对

37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1％；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铜冠铜箔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09,668,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398,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3,921,99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3％； 反对

39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09,656,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7％；反对410,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3,910,4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73％；反对

41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议的全过程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律师、方娟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

结论性意见为：铜陵有色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22)承义法字第00084号

致: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委托，指派束晓俊、方娟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就公司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刊登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本次股东大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 出席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64人， 代表股份4,410,067,36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1.8948％，均为截止至2022年5月5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3,846,251,364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36.53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 代表股份563,815,996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3561％。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公司2021年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及2022年财务预算安排的报告》《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公司关于2022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公司关

于开展2022年度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的议案》《公司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与有色

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于调整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铜冠铜箔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上述提案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届监事会提出，上述提案与会议通知一并进行了公告。本次

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书

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 关联股东对《公司

与有色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 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律

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计，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为：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4,407,663,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反对397,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2,006,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16,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39％；反对397,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4％；弃权2,006,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556％。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4,407,663,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5％；反对397,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2,006,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16,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39％；反对397,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4％；弃权2,006,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556％。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及2022年财务预算安排的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4,299,825,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002％；反对110,241,61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99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4,079,1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4647％；反对110,241,61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535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4,407,694,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62％；反对2,302,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2％；弃权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48,4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96％；反对2,302,3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80％；弃权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4％。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4,407,669,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6％；反对397,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2,000,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22,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50％；反对397,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4％；弃权2,000,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46％。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2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403,112,7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23％；反对6,948,543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76％；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7,366,2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676％；反对6,948,543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313％；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1％。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开展2022年度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409,692,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36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4％；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3,946,2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6％；反对368,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3％；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1％。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395,934,8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95％；反对12,125,693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50％；弃权2,006,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0,188,3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957％；反对12,125,693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487％；弃权2,006,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56％。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有色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44,701,9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8030％；反对119,612,80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1959％；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701,9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8030％；反对119,612,809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959％；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关联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其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有效

表决权总数。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409,694,3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372,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3,947,8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9％；反对372,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1％；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铜冠铜箔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409,668,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398,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3,921,9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3％；反对398,8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409,656,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7％；反对410,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3,910,4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73％；反对410,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有效表

决权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

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束晓俊

方 娟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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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1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九华莲城大道5号五矿尊城23楼大会议室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1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1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数据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干江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人，代表股份187,580,87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993%。 其中中小投资者18人，代表股份7,609,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08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179,971,47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8.5904%。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8人，代表股份7,609,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8%。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过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87,572,6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56%；反对票8,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4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2、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87,572,6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56%；反对票8,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4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3、通过《2021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187,580,8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4、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87,580,8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5、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87,505,8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600%；反对票75,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4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7,534,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0144%；反对票7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9856%；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6、通过《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87,572,6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56%；反对票8,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4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7,601,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8922%；反对票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1078%；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7、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87,580,8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7,609,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8、通过《关于湘潭锰矿资产处置及核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87,572,6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56%；反对票8,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4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7,601,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8922%；反对票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1078%；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9、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87,580,8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7,609,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10、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节能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大会表决时，关联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179,971,473股股份

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同意票7,60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8922%；反对票8,2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1078%；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7,601,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8922%；反对票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1078%；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11、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87,572,6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956%；反对票8,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4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7,601,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8922%；反对票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1078%；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2、见证律师：董亚杰、陈秋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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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6日

以专人送达或邮件通知的方式送达公司各位监事,会议于2022年5月11日17:00在湘潭市雨湖区九华莲

城大道5号五矿尊城23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会议由全体监

事共同推举卢武女士召集和主持。 会议的组织、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

与会监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补选马翼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一致。 马翼先生简历见附

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0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马翼先生简历

马翼先生，1979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助理政工师。1996年6月参加工作，历任公司物价处干

事、监审部干事、监审部副部长。 现任公司监审部部长、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及监事会主席，湘潭电化

晨锋工业物流园有限公司监事，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监事，湘潭电化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监事，靖西

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湘潭楠木冲锰业有限公司监事，湘潭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湘潭电化铁

路有限公司监事。 马翼先生作为湘潭新鹏企业管理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的合伙人之一参与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认购，除此之外，马翼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任职单位中，湘潭电化晨锋工业物流园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湘潭电化铁路有限公司系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马翼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现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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